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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新巨会评（2022）第 3 号

新乡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新乡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2021 年市级财

政重点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的通知》（新财效〔2021〕1 号）、《新

乡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新

财效〔2021〕2 号）、《关于印发 2021 年新乡市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新残联字〔2021〕22 号）等相关

文件规定对由新乡市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市残联）主管、

12 个县（市、区）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县（市、区）残

联）负责资金结算、12 个县（市、区）定点康复机构负责实施

的 2021 年度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以下简称：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项目）实施效果和资金使用效益进行绩效评价。本次评价需

要的财务资料及业务资料、相关制度评分依据等其他相关资料，

由市残联、县（市、区）残联与实施单位定点康复机构提供，并

对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依据

相关评价资料，实施现场查阅、实地核查、询问等程序，在实施

绩效评价工作的基础上，对市残联主管实施的 2021 年度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和实施过程，实施效果进行绩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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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评价过程本着客观、公平的原则，通过“顶层设计、指标拟

定、数据收集、结果分析”形成 2021 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背景

为扎实做好残疾人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改善残疾儿童康复状

况，促进残疾儿童全面发展，帮助残疾儿童更好的融入社会，减

轻残疾儿童家庭负担，着力保障残疾儿童基本康复需求，提升康

复服务质量，改善残疾儿童生活品质，努力实现残疾儿童人人享

有基本康复服务，使残疾儿童家庭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

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2021 年新乡市残疾人联合会继续开展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

2.项目立项目的

通过新乡市政府主导、残联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格局，努力实现残疾儿童“人人享有康复服

务”。坚持制度衔接、应救尽救。加强与基本医疗、临时救助等

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确保残疾儿童家庭求助有门、救助及

时。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

引导预期，着力满足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需求。

3.项目立项依据

（1）《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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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18〕20 号）

（2）《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实施办法的通知》（豫政〔2018〕40 号）

（3）《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下达 2021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豫财社〔2021〕19 号）

（4）《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下达 2021

年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的通知》（豫财综

〔2021〕6 号）

（5）《新乡市财政局 新乡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下达 2021

年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的通知》（新财预

〔2021〕111 号）

（6）《新乡市财政局 新乡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下达 2021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新财预〔2021〕133 号）

（7）《新乡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预〔2021〕267

号）

（8）《关于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结算工作的通知》

（新残联字〔2019〕81 号）

（9）《关于印发 2021 年新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新残联字〔2021〕22 号）

（10）《关于对 2021 年全市残疾人工作实行目标管理的通

知》（新残联字〔2021〕36 号）



2021年度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新乡巨中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4

4.项目计划实施内容

对我市符合条件的具有新乡市地区户籍或居住证的 0-6 岁

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

复救助，2021 年全市救助人数不少于 1004 名，基本实现有需求

的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救助内容和标准依据《河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

《新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实施方案》执行，其中听力、言

语、肢体、智力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时间为 10 个月，

不足 10 个月的，可根据平均每月补助标准，按救助对象康复训

练月数补助康复费用。

视力残疾儿童平均补助标准为 1000 元/人/年；听力、言语、

肢体、智力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平均补助标准为 16000 元/人/

年；残疾儿童手术补助标准，对配置基本型人工耳蜗手术每人给

予一次性补助 12000 元。

5.项目预算及资金安排情况

2021 年项目预算资金为 1958.32 万元，其中中央和省级资

金 1194 万元（新乡市本级 955.11 万元、封丘县 61.93 万元、

长垣县 176.96 万元），新乡市市级配套资金 134.72 万元，12

个县（市、区）县级应配套资金 629.60 万元。

项目资金按照中央和省财政负担 50%、市财政负担 10%、县

财政负担 40%的办法分级筹措资金，其中封丘县、长垣县两个财

政直管县中央和省级承担 65%，县财政承担 35%。市财政将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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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在中央、省补助基础上对

各地开展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给予支持。

具体分布如下：

2021 年新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任务及资金分配表

序

号

县（市、

区）

任务

数

中央省级

安排资金

市级安

排资金

县区应配

套金额
合计

1 卫滨区 34 38.57 5.44 21.76 65.77

2 红旗区 50 56.72 8 32 96.72

3 牧野区 28 31.76 4.48 17.92 54.16

4 凤泉区 10 11.34 1.6 6.4 19.34

5 卫辉市 45 51.05 7.2 28.8 87.05

6 辉县市 70 79.40 11.2 44.8 135.40

7 新乡县 20 22.69 3.2 12.8 38.69

8 获嘉县 85 96.42 13.6 54.4 164.42

9 原阳县 400 453.73 64 256 773.73

10 延津县 100 113.43 16 64 193.43

11 封丘县 42 61.93 0 23.52 85.45

12 长垣市 120 176.96 0 67.2 244.16

合计 1004 1194.00 134.72 629.6 1958.32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1 年度项目绩效目标为：为 0-6 岁视力、听力、肢体、

智力、孤独症儿童提供人工耳蜗及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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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和社会

参与能力。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专项经费

部门名称 新乡市残疾人联合会

单位名称 新乡市残疾人联合会

项 目 资 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34.72

其中：财政性资

金
134.72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为 0-6 岁视力、听力、肢体、智力、孤独症儿童提供

人工耳蜗及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

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分解目标

绩 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人

儿童数量
≥1004

质量指标

残疾儿童家长培训率 90%

残疾儿童训练有效率 ≥85%

残疾儿童训练建档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单位进度
6月 30 日

之前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受助残疾儿童自理能力 有所提高

政策知晓率 ≥9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残疾儿童或家庭对基本康复

服务的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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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通过本次绩效评价，总结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在项目立

项、制度建设、制度执行、资金拨付、监督使用、项目建设、验

收管理等事项的规范运作流程，强化实施产出、效果等方面的经

验，查找其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关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从而为

继续为残疾儿童康复提供救助，增强财政资金支出的规范性和合

理性，依法监管、改进服务、提高效能，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使财政资金更好地发挥实效。

2.评价对象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以及项目实

施过程涉及的利益相关方。

3.评价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范围包括市级残联、各县（市、区）残联，评

价项目期间为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

（二）绩效评价依据

评价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方

针政策、规章制度；国家、省、市各级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规划；各级财政部门制定的政策评价管理制度及工作规

范；部门（单位）职能职责、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绩效目标；相关行业政策、行业标准及专业技术规范；其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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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等。具体评价依据如下：

1.预算绩效管理类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3）《河南省省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办法》

（4）《关于建立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协同联动机制

的意见》

（5）《省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2.专项业务类

（1）《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国

发〔2018〕20 号）

（2）《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实施办法的通知》（豫政〔2018〕40 号）

（3）关于印发《2021 年河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豫残联〔2021〕18 号）

（4）《关于补充完善新乡市 2021 年重点民生实事相关内容

的通知》（新政督查〔2021〕38 号）

（5）《2021 年新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实施方案》（新

残联字〔2021〕22 号）

（6）《关于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结算工作的通知》

（新残联字〔2019〕8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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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类

其他类文件包括预算资金申请及拨付的过程资料：预算资金

审批材料、绩效目标申报和批复性材料，其他能够反映项目完成

情况、项目实施效果的证明材料等。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设计的总体思路

根据《新乡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2021 年市级财政重点绩效评

价实施方案的通知》（新财效〔2021〕1 号）、《新乡市财政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新财效〔2021〕

2 号）、《关于印发 2021 年新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新残联字〔2021〕22 号）等相关文件规定，结

合项目特点确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在确定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框架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政策要求，围绕项目实施过程、项目

实施效益作用等，系统开展指标体系构建，细化三级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指标说明等内容，并结合实施单位意见、指标的重要

性以及历史经验设置三级指标权重和评分标准，以增强评价的科

学性、严谨性和可行性。

2.指标设计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设计遵循如下原则：

（1）相关性原则：评价指标应能综合反映项目绩效目标的

完成情况，与绩效目标相关；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设置与其基

本特征相符合的指标，在对评价指标进行设置时尽可能细化，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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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重复。

（2）重要性原则：影响项目综合绩效的可选择指标众多，

进行指标体系构建时应筛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指标，摒弃其

余可有可无的指标；对主要信息的评价指标进行设置时应做到内

容详实、具体明确，次要信息的评价指标可以简单通过综合指标

进行表现。

（3）可比性原则：指标体系构建应尽量选取能反映项目共

性的指标，使得不同项目（同类型）的绩效评价结果可进行横向

比较，项目不同时期的评价结果可进行纵向比较。

（4）系统性原则：能系统全面的反映项目实施单位对财政

资金运用的全过程的综合效益；兼顾当前、局部、直接效益与长

远、整体、间接效益，做到不漏不缺。

（5）经济性原则：评价指标的信息来源渠道应畅通，评价

指标所需真实可靠的数据资料应是可取得的，否则便失去了指标

设置的意义；指标评价办法应具有可操作性，通过对评价指标相

关资料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应能较准确衡量考核时段内项目资金

使用的合理性、合规性，项目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等都能通

过指标体系反映出来；构建指标体系应尽量简单、易懂、具体，

以降低评价工作的难度。

3.评价指标体系

本项目指标体系从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方面进行分

析，由 4 项一级指标、12 项二级指标和 25 项三级指标构成，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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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管理类指标主要参照《新乡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共性项目绩

效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产出和效益指标充分体现项目

特点和导向原则，重点突出社会效益指标的定量化与可测量性。

指标解释及评价标准:指标解释是对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三级

指标进行内容及含义的阐述。

评价得分：本次评价采用百分制，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

确定分值，评价人员根据评价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打分，最终得

分由各级评价指标得分加总得到。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标准

分为四个等级：优（得分≥90 分）；良（80 分≤得分＜90 分）；

中（60≤得分＜80 分）；差（得分＜60 分）。

绩效评价指标权重：评价指标体系包含 4 个一级指标，其中：

决策指标权重 10%，过程指标权重 25%，产出指标权重 35%，效

益指标权重 30%。

（1）决策

决策指标权重分 10 分，本项目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

金投入角度，考察项目总体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

合理性，包括 3 个二级指标，6 个三级指标。

（2）过程

过程指标权重分 25 分，本项目从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两个

角度考察资金到位情况、预算执行情况、资金使用合规情况、管

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情况，包括 2 个二级指标，5 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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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指标。

（3）产出

产出指标权重分 40 分，本项目从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

出成本、产出时效三个角度考察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数量、残疾儿

童训练有效率、残疾儿童训练建档率、残疾儿童家长培训率、残

疾儿童补助标准、工作计划数量完成及时性、结算完成及时性，

包括 4 个二级指标，7 个三级指标。

（4）效益

效益指标权重分 30 分，本项目从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和

服务对象满意度三个角度考察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水平、受助残疾

儿童自理能力、档案管理机制健全性、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残

疾儿童或家庭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政策知晓率，包括 3 个

二级指标，7 个三级指标。

评价指标体系详见附件一。

（四）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和标准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注重项目支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严

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客观公正原则：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标准统一、

资料可靠，如实对项目实施内容进行评价。

（3）绩效相关原则：针对具体支出及其项目绩效进行评价，

以保证评价结果清晰反映项目支出和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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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方法

本项目指标体系从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方面进行分

析，由 4 项一级指标、12 项二级指标和 28 项三级指标构成，决

策和管理类指标主要参照《新乡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共性项目绩

效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产出和效益指标充分体现项目

特点和导向原则，重点突出社会效益指标的定量化与可测量性。

本次评价采用百分制，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确定分值，评价

人员根据评价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打分，最终得分由各级评价指

标得分加总得到。本次评价的方法主要包括比较法、因素分析法、

公众评判法等，来支撑评价的逻辑紧密与客观性，在评价过程中

通过实地考察、访谈问卷调查等形式采集基础数据，以具有代表

性与广范性的数据，支撑指标体系的评分，实现客观科学的评价，

全面反映该项目的决策，使用和取得的效益情况。

3.评价标准

（1）计划标准：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

数据作为评价的指标。

（2）行业标准：参照国家、本省、市公布的相关行业评价

标准。

（3）历史标准：同类指标采用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4）其他标准：经财政部门确认的其他标准。

（五）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程序共包括前期准备、现场核查、数据分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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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撰写、征求意见四个阶段，评价期间为 2021 年 8 月 9 日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

1.前期准备阶段（2021 年 8 月 9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

本阶段工作包括成立评价工作组。评价准备阶段侧重项目基

本资料的搜集，全面了解项目基本情况，与市残联进行沟通，梳

理项目背景，依据项目特点及项目绩效目标有针对性的设定评价

指标体系、基础数据报表体系、试点调研以及现场实施准备等，

并确定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设计绩效评价工作整体时间表，确

定工作小组人员，形成项目工作方案。

2.现场核查阶段（2021 年 10 月 8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8 日）

根据制定执行方案和现场执行工作程序，到市残联听取项目

介绍，开展原阳县、延津县、封丘县、辉县市、红旗区、牧野区、

卫滨区 7 个县（市、区）残联及 12 家康复机构实地核查、访谈、

现场发放调查问卷，收集与该项目开展相关文件制度，对绩效评

价项目的涉及内容进行分析判断，主要包括项目实施情况、资金

使用情况、项目管理及制度制定、执行情况、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和社会效益等内容，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形成核查结果。

3.数据分析与报告撰写（2021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6 日）

根据在各县（市、区）残联、康复机构现场核查及收集资料

情况，汇总核查数据并分类计算分析；依据制定的评价标准和评

分规则，结合数据分析结果和前期材料对项目进行绩效评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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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项目实施过程中问题和不足，查找原因，提出改善建议形成报

告初稿。

4.专家会审及征求意见（2021 年 12 月 28 日-2022 年 01 月

10 日）

绩效评价报告草稿完成后，一是由评价实施单位业务指导及

主管科室稽核会审，根据反馈意见，结合项目实际和评价情况，

对绩效评价报告做进一步修改完善，会审通过后由财政局组织专

家、业务主管科室及被评价单位会审；二是会审通过后根据专家

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后征求部门意见；三是根据部门意见进行修改

完善并形成正式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2021 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

预算编制与资金分配合理；实施过程中职责划分清晰、制度执行

基本有效，资金拨付到位有效，采取一定财务监控措施。通过专

项资金实施，残疾儿童救助数量、残疾儿童接受康复服务次数等

在规定时间内有效达成，项目产出数量、产出质量和产出时效性

较好；全市残疾儿童得到有效康复服务救助，有效推动全市残疾

儿童康复事业发展。

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部分县（市、区）残联当年未结算完，

结余资金还需支出。从加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来看，项目

绩效目标管理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县（市、区）县级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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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未完全落实到位。

（二）总体评价结论

经综合评价，该项目得分 83.82 分，绩效评定等级为良，其

中：项目决策分值 10.00 分，得 9.50 分；项目过程分值 25.00

分，得 19.93 分；项目产出分值 35.00 分，得 35.00 分；项目效

益分值 30.00 分，得 19.39 分。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分值 10.00 分，得 9.50 分

1.项目立项 2.00 分，得 2.00 分

项目内容符合《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

见》（国发〔2018〕20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

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豫政〔2018〕40 号）、

关于印发《2021 年河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豫残联〔2021〕18 号）等文件的要求。

2.绩效目标 4.00 分，得 3.50 分

绩效目标设定数量指标为符合条件的 1004 名 0-6 岁视力、

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

实际完成救助 1622 名，实际完成 161.90%，绩效目标数量指标

设置与实际偏差较大。

3.资金投入 4.00 分，得 4.00 分

项目预算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相适应，预算资

金分配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相适应，预算资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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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科学合理。

（二）项目过程，分值 25.00 分，得 19.93 分

1.资金管理，分值 15.00 分，得 12.18 分

（1）资金到位率，分值 5.00 分，得 4.68 分

县（市、区）综合资金到位率 87.36%，根据评分标准，得

4.68 分，扣 0.32 分。存在 2 个县（市、区）未能按照文件规定

40%的比例足额配套资金的情况，牧野区财政局少配套 17.92 万

元、原阳县财政局少配套 64 万元，县（市、区）综合资金到位

率为 87.36%。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下达 2021 年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豫财社〔2021〕19 号）、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下达 2021 年彩票公

益金支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的通知》（豫财社〔2021〕6 号）、

《新乡市财政局 新乡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下达 2021 年彩票公

益金支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的通知》（新财预〔2021〕111

号）、《新乡市财政局 新乡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下达 2021 年残

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新财预〔2021〕133 号）新乡

市分配资金 1328.72 万元，其中新乡市本级 1089.83 万元，封丘

县 61.94 万元，长垣县 176.95 万元，根据 12 个县（市、区）财

政局及残联提供的资料显示，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12 个县（市、

区）县级预算配套资金 629.60 万元，12 个县（市、区）项目实

际到位资金为 2268.08 万元（包含期初结余资金 531.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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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省市级资金为 1328.72 万元，县级资金为 931.64 万元。因

卫滨区财政局、红旗区财政局、凤泉区财政局、卫辉市财政局、

辉县市财政局、新乡县财政局、获嘉县财政局、延津县财政局、

封丘县财政局、长垣市财政局十个县实际安排配套资金比文件规

定 40%的比例多 383.96 万元，县（市、区）实际配套资金合计

大于预算配套资金。

（2）预算执行率，分值 5.00 分，得 2.50 分

预算执行率为 50%，根据评分标准，得 2.50 分。

经收集所有 12 个县（市、区）残联各级财政部门拨付项目

执行单位的相关凭证，各项目执行单位到账通知单审核，所有县

（市、区）残联共计结算支出金额 1130.26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1130.26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728.45+531.91）万元=50.00%。

（3）资金使用合规性，分值 5 分，得 5 分

经对部分县（市、区）残联提供结算资料进行核查，未发现

不符合《2021 年新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实施方案》（新

残联字〔2021〕22 号）及《关于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结

算工作的通知》（新残联字〔2019〕81 号）相关规定的情况。

2.组织实施，分值 10.00 分，得 7.75 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分值 5.00 分，得 4.00 分

各县（市、区）残联缺少完善的质控及考核制度,按照评分

标准扣 1 分。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市残联制定了《2021 年新

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实施方案》（新残联字〔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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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及《关于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结算工作的通知》（新

残联字〔2019〕81 号）等文件，分别从项目执行流程、项目内

容范围、定点机构遴选、日常监管、信息报送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在项目日常运行过程中，项目单位能够按照相关要求执行相关规

定，有效保障项目的正常运行。

（2）制度执行有效性，分值 5.00 分，得 3.75 分

存在部分康复机构未能按照相关规定填写康复训练手册，如

辉县市爱民医院康复档案全部由康复科专人负责填写，而不是由

康复医师和治疗师根据各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情况填写。按照评分

标准扣 1.25 分。各责任部门通过联合印发实施方案并成立相应

的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责任部门的职责分工，项目服务机构制定

相应的岗位职责，落实职责分工，部分康复机构未按照岗位职责

落实分工。核查抽取部分县（市、区）残联以及各康复机构提供

职责分工的文件资料，基本能够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工作。

（三）项目产出，分值 35.00 分，得 35.00 分

该项目的数量指标超额完成；时效指标如期实现其预期绩效

目标；但指标设置需进一步完善，加强效果数据收集，真正体现

达到预期。

1.产出数量，分值 10.00 分，得 10.00 分

2021 年全市为具有我市户籍或居住证、符合条件的 0-6 岁

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

复救助，全年救助不少于 1004 名，全年实际完成 1622 名残疾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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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救助，完成比例为 161.55%。超额完成产出目标的原因是：残

疾人儿童康复救助纳入 2021 年市委市政府重点民生实事，各市

县根据财政情况匹配了相应的配套资金，为更多残疾儿童提供了

服务。

2.产出质量，分值 15.00 分，得 15.00 分

（1）残疾儿童训练有效率，分值 5.00 分，得 5.00 分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效率达到指标值 85%以上。定点康复机

构对在训各类残疾儿童进行初期、中期、末期的功能障碍、社会

适应能力等，与初期评估，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

（2）残疾儿童训练建档率分值 5.00 分，得 5.00 分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建档率已达到指标值 100%。2021 年，经

抽查，接受康复服务残疾儿童建立一人一档案，实行规范管理。

（3）残疾儿童家长培训率，分值 5 分，得 5 分

残疾儿童家长培训率达到指标值 95%。康复机构对在训残疾

儿童家长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指导相关知识培训。

3.产出成本，分值 5.00 分，得 5.00 分

根据抽查 7 个县（市、区）残联结算凭证以及 12 家康复机

构提供收费凭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补贴均在标准内补贴。听力

补助为 1000 元/人/年，听力、言语、肢体、智力残疾儿童和孤

独症儿童≤16000 元/人/年，且每月≤1600 元；人工耳蜗手术每

人给予一次性补助 1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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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出时效，分值 5.00 分，得 5.00 分

（1）工作计划数量完成及时性分值 2.5 分，得 2.5 分

补助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分配、拨付到位。完成了项目申报、

审核、救助等工作内容，项目已如期实现 1622 名残疾儿童救助，

已完成指标值不低于残疾儿童救助 1004 名。

（2）结算完成及时性分值 2.50 分，得 2.50 分

经抽查，7 个县（市、区）残联均能按照《关于做好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资金结算工作的通知》（新残联字〔2019〕81 号）

文件规定结算。

（四）项目效益，分值 30.00 分，得 19.39 分

1.社会效益分值 10.00 分，得 5.00 分

（1）康复机构分布的合理性，分值 5.00 分，得 0.00 分

新乡市仅有新乡市聋儿语训分中心、新乡市残联康复医院、

新乡市中心医院、延津县妇幼保健院、长垣县声源聋儿言语康复

中心 5 家康复机构有听力康复训练，不方便其他县（市、区）残

疾儿童就近就便接受康复服务。根据评分标准，得 0 分。

（2）受助残疾儿童自理能力，分值 5.00 分，得 5.00 分

经实地核查 12 家康复机构，现场询问残疾儿童家庭，另通

过电话回访，残疾儿童自理能力有提高已达到指标值 90%，由于

残疾儿童个体差异情况不同，个别残疾儿童康复效果不佳，特别

是智力、脑瘫残疾儿童。

2.可持续影响分值 5.00 分，得 2.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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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档案管理机制健全性 3.00 分，得 1.50 分

经实地核查 7 家县(市、区)残联及 12 家康复机构，已提供

档案管理制度；对每家残联现场抽取 20 份档案，每家康复机构

抽取 10 份档案核查，个别康复机构儿童康复档案填写不及时，

如残联康复医院档案部分空白未填写，爱民医院儿童康复档案填

写不完整。根据评分标准，扣 1.5 分。

（2）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2.00 分，得 1.00 分

经实地核查 7 家县(市、区)残联，各级残联康复部康复岗位

职责及实操流程不明确，长效管理机制不健全，根据评分标准，

扣 1.00 分。

3.服务对象满意度 15.00 分，得 11.89 分

（1）残疾儿童或家庭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5.00 分，得

5.00 分

受助残疾儿童家长满意度 95.91%。达到指标值 90%。我们根

据该项目实施方案组成 2 个核查认定小组分别前往 4 个县、3 个

区对 12 家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进行了核查认定，通过现场查阅抽

取有关材料，现场共计抽取 60 个受益儿童家庭，并通过现场发

放调查问卷 60 份，通过 160 个电话回访共从 220 个回访中了解

到残疾儿童家长对康复救助比较满意，且康复训练对儿童的身心

恢复有明显助益。

（2）残疾儿童家庭政策知晓率 3 分，得 3 分

残疾儿童家庭政策知晓率 95%，达到指标值 90%。通过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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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每个康复机构 5-10 名受益儿童家庭，共计现场发放调查问

卷 60 份，通过 160 个电话回访，共从 220 个回访中了解到，有

5%家庭不完全了解该项目政策，由于部分康复机构不用个人垫付

康复费用，由当地残联和康复机构直接结算，造成部分家庭只知

道康复不用自己花钱，具体补贴金额多少不清楚，另一部分原因

系康复机构未按照相关规定在康复档案中记录每月费用支出并

让残疾儿童监护人签字认可。

（3）社会群体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知晓率 7分，得 3.89

分

综合得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知晓率为 55.58%，根据评

分标准，得 3.89 分，扣 3.11 分。

我们采取线上问卷调查，筛选 IP 地址为新乡范围的 311 份

调查问卷，按照四道政策知识题答题形式，统计出政策知晓率

95.18%，部门主管知晓率 82.96%，救助条件知晓率 15.11%，结

算知晓率 25.08%，综合得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知晓率为

55.58%。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是注重筛查、全面推进。2021 年残联联合教育局，由新

乡市定、试点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0-6 岁残疾

儿童康复项目”筛查工作，让 0-6 岁残疾儿童家庭得以就近就便

的掌握并了解康复种类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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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出台政策、建立制度。2021 年《关于开展 0-6 岁残疾

儿童康复项目筛查的通知》（新残联字〔2021〕3 号）、联合发

改委、卫健委、财政局、民政局等十一家单位共同出台《关于印

发<2021 年新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新

残联字〔2021〕22 号），为我市 2021 年残疾儿童康复项目的实

施提供政策依据，进一步推进我市 0-6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

的开展，努力改善残疾儿童康复状况，促进残疾儿童全面发展，

帮助残疾儿童融入社会，减轻残疾儿童家庭负担。

三是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市残联组织各县（市、区）残联

围绕 0-6 岁残疾儿童康复项目，通过板报、宣传页、咨询台、健

康讲座、电视台及新媒体等形式广泛开展 0-6 岁残疾儿童康复项

目政策宣传，提高全社会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对象、标准、申请

办法等相关内容的知晓率，帮助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及时申请救

助。

（二）存在的问题

1.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

2021 年度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数量指标为

≥1004 名，实际完成救助 1622 名，实际完成 161.90%，绩效目

标数量指标设置与实际偏差较大。

2.存在资金未足额到位的情况

存在 2 个县（市、区）未能按照文件规定 40%的比例足额配

套资金的情况，牧野区财政局少配套 17.92 万元、原阳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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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配套 64 万元，县（市、区）综合资金到位率为 87.36%。

3.2021 年度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结余金额较大

2021 年共结余资金 1108.83 万元（2021 年支出含上年结余

资金 531.91 万元，部分县（市、区）残联当年未结算完，结余

资金还需支出），部分县（市、区）资金结余金额较大，其中：

原阳结余 476.98 万元、封丘结余 139.93 万元、长垣结余 137.34

万元、延津结余 109.65 万元、获嘉结余 63.35 万元、卫滨区结

余 61.92 万元、红旗区结余 59.31 万元、卫辉结余 36.21 万元、

凤泉区结余 18.7 万元。

4.制度建设不完善

经抽查，7 个县（市、区）残联未制定完善的质控及考核制

度。各级残联康复部康复岗位职责不明确，长效管理机制不健全。

部分康复机构未能按照相关规定填写康复训练手册，个别康复机

构儿童康复手册记录不及时，不完整。

5.康复机构分布不均衡

部分县级缺少残疾儿童康复机构，新乡市仅有新乡市聋儿语

训分中心、新乡市残联康复医院、新乡市中心医院、延津县妇幼

保健院长垣县声源聋儿言语康复中心 5 家康复机构有听力康复

训练，不方便其他县（市、区）残疾儿童就近就便接受康复服务。

6.社会群体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知晓率偏低

我们采取线上问卷调查方式，综合得出社会群体对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政策知晓率为 55.58%，社会群体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2021年度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新乡巨中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6

政策知晓率偏低。

（三）原因分析

1.部分县（市、区）受财政收入制约，匹配资金困难。

2.根据豫卫基层便函〔2016〕39 号文件精神，医疗报销规

定新农合基金支付脑瘫患儿 3 岁以前每年支付不超过 180 天，3

岁以后，每年支付不超过 90 天，支付总年限不超过 5 年。部分

家庭每年康复训练 3 个月后由于医保不能报销，不再继续康复治

疗。残疾儿童康复治疗是一个漫长而又需要耐心的过程，大多数

伴随着家庭因病返贫或因病失业，同时还面临着支付高昂的康复

治疗费和护理费等，个别没有康复效果的中途放弃治疗。

3.需会同市卫健委等部门力争每个县（市、区）康复机构均

衡纳入定点康复机构。

4.部分市(县、区)宣传工作不足，80%残疾儿童家庭通过康

复机构了解到相关政策。

六、有关建议

（一）合理设置绩效目标

合理设置绩效目标，绩效目标要与现实需求匹配，具有一定

的前瞻性和挑战性。

（二）加强配套资金的监督管理

加强对县（市、区）配套资金的监督管理，督促各县（市、

区）财政严格按照 2021 年新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实施方

案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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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扩大康复救助报销范围

建议将门诊康复治疗纳入康复救助报销范围，减轻康复家庭

经济压力。

（四）完善制度建设

各级残联应制定完善的质控及考核制度，对各康复机构进行

监督考核。

（五）加强康复机构分布均衡性管理

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各县（市、区）残联会同民政、卫生健

康等相关部门公开择优确定定点康复机构，力争每个县（市、区）

康复机构均衡纳入定点康复机构。

（六）加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宣传力度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对救助政策知晓度。建议各

县（市、区）残联充分利用网络、电视等多元化的手段，宣传

0-6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政策，提高全社会对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对象、标准、申请办法等相关内容的知晓率，帮助符合条件

的残疾儿童及时申请救助。

七、其他事项说明

（一）问卷调查说明

调查问卷属于被调查者的主观反馈，问卷措辞可能影响被调

查者的回应，问卷题目也无法给出项目全貌，不能完全真实反映

本项目实际效果。

（二）评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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